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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26          证券简称：兰生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3-028 

东浩兰生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回购股份的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东浩兰生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按总价 1 元的价格回

购东浩兰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浩兰生集团”）补偿的 4,137,097

股，占本次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 0.78%；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 532,761,055股变更为

528,623,958股； 

  回购股份注销日期：2023年 8月 9日。 

 

一、回购审批情况和回购方案内容 

（一）回购审批情况 

公司于2023年4月25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业绩承诺方对公司进行业绩补偿暨回购并注销股份及减

少注册资本的议案》及《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业绩补偿暨

回购并注销股份相关事项的议案》。2023年5月22日，公司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前述议案，并履行了通知债权人的程序。上述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4月27日和5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东浩兰生会展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2年度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及业绩补偿的

公告》（临2023-013号）、《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临2023-022号）、

《关于回购注销业绩承诺补偿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通知债权人的公告》（临

2023-023号）。 

（二）回购方案内容 

根据公司与东浩兰生集团签署的《业绩承诺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规定，

业绩承诺方东浩兰生集团当期应补偿金额为 4,157.78万元，折合当期应补偿股

份数量为 4,137,097 股，并返还该部分股份自登记至东浩兰生集团名下之日后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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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利润分红 1,005,314.57 元。公司将按总价 1元的价格回购东浩兰生集团应

补偿的股份 4,137,097 股并予以注销。 

二、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一）业绩承诺约定情况 

公司于 2019年 9月启动重大资产重组工作，以上海兰生轻工业品进出口有

限公司 51%股权与东浩兰生（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上海东浩兰生会展（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会展集团”）100%股权的等值部分进行置换，并向东浩

兰生集团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置入资产与置出资产交易价格的差

额部分。公司与东浩兰生集团签署了《业绩承诺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根据

公司与东浩兰生集团签署的《业绩承诺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有关内容，东

浩兰生集团对置入资产的业绩承诺具体为：置入资产于业绩承诺期 2020年度、

2021年度、2022年度及 2023年度，实现的净利润数分别不低于 2,216.95 万元、

7,309.39万元、12,901.60 万元和 12,664.96 万元。上述承诺净利润是指上海东

浩兰生会展（集团）有限公司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告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业绩承诺期内，东浩兰生集团对公司的补偿应为逐年补偿，补偿测算基准日

为各年度的 12月 31 日。如置入资产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低于截至当

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则视为未实现业绩承诺，东浩兰生集团先以其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交易中取得的股份对价进行补偿，股份不足以补偿的情况下，东浩兰

生集团应以现金继续补足。 

（二）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根据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上会师报字(2023)第 5962

号”《关于上海东浩兰生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说

明的审核报告》，会展集团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低于截至当期期末累

积承诺净利润数，未实现 2022年度的业绩承诺。 

指标 
实际完成

金额(A) 

承诺完成

金额(B) 
差额(A-B) 

上海东浩兰生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2020 2,954.31 2,216.95 73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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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 

上海东浩兰生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 

8,296.46 7,309.39 987.07 

上海东浩兰生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 

10,106.67 12,901.60 -2,794.93 

累计 21,357.44 22,427.94 -1,070.50 

根据公司与东浩兰生集团签署的《业绩承诺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规定，

业绩承诺方东浩兰生集团当期应补偿金额为 4,157.78万元，折合当期应补偿股

份数量为 4,137,097 股。公司将按总价 1元的价格回购东浩兰生集团应补偿的股

份 4,137,097 股并予以注销。 

 

三、回购实施及补偿股份的红利返还情况 

公司按总价1元的价格回购东浩兰生集团补偿的股份4,137,097股，占本次回

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0.78%。公司于2023年8月8日取得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东浩兰生集团补偿的

4,137,097股公司股份已过户至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公司已于2023年7月收到

上述分红返还款1,005,314.57元。 

 

四、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自公司披露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业绩承诺

方对公司进行业绩补偿暨拟回购并注销股份的议案》之日起（即2023年4月25日），

截至本公告披露前，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兰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生

集团”）于2023年7月25日，以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了本公司股票150万股，具体

减持情况及理由如下: 

兰生集团因资金需求，于2023年7月25日以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票150

万股，减持均价11.88元/股，减持股数未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本次减持前，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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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集团持有公司股票22,065.89万股，减持后持有公司股票21,915.89万股，仍为

公司控股股东。 

除兰生集团外，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此期间均未

发生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 

 

五、股份注销安排 

2023年8月7日公司已按总价1元的价格回购东浩兰生集团应补偿的股份

4,137,097股至公司开设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内，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

预计公司将于2023年8月9日完成注销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内的股份4,137,097股，

公司后续将及时办理股本变更相关备案工作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等事宜。 

 

六、股份变动表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 532,761,055 股变更为 528,623,958

股。具体股份预计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回购前 本次回购股份总数 本次注销后 

股份数（股） 比例（%） 本次注销股份（股） 股份数（股） 比例（%） 

有限售股份 115,278,607 21.64 4,137,097 111,141,510 21.02 

无限售股份 417,482,448 78.36 / 417,482,448 78.98 

股份总数 532,761,055 100.00 4,137,097 528,623,958 100.00 

注：以上股权结构变动情况以相关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

海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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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浩兰生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8月 9日 

 

 

 

 报备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 


